
商标被抢注，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追回?

产品名称 商标被抢注，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追回?

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-全球法规注册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
凯科技工业园(一期)2#厂房一层B座103

联系电话 13316413068 13316413068

产品详情

现在商标注册难度越来越大，申请人发过来的名字很多都已经被注册了，很多申请人会说，这不行啊，
这个名字我已经在使用了不能改，也有一些情况是申请人注册过，但未保护完善，想要追加类别注册时
，已经有人抢注了。

如果你感觉某人申请的某商标侵犯了你的权利，商标局发了初审公告，甚至发了商标证书，还有办法吗?
当然有，只要你不放弃⋯

01

商标异议

商标异议指在先权利人、利害关系人认为商标局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不具有合法性，在公告之日起3
个月内向商标局提出不应给予以注册的意见。如果异议理由充分，异议成立，原初步审定的商标会不予
注册。

02

无效宣告

我国《商标法》规定，已经注册的商标，违反本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的，或者是以欺骗
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，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;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
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。

依照商标法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宣告无效的注册商标，由商标局予以公告，该注册商标专用
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。



03

商标撤三

我国《商标法》第49条规定，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
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，俗称为“撤三”。

针对逾期不提供使用证据或者证据无效的，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。

04

法院

无论是商标局的决定或者商评委的决定都不是最终结果，申请人对复审决定不服的，都可以向北京知识
产权法院起诉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商标有以上的流程，都是有原因的，这些程序的设置，一方面是加强社会公众对商标审查工作的监督，
减少审查工作的失误。另一方面强化商标意识，给予在先权利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一次保护自身权益的
机会，杜绝权利冲突后患的发生。如果你认为你的商标权受到了侵犯，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自身的
权益：

● 对方商标未下证，公告期内提出异议。

● 对方已取得商标证书，提出无效宣告。

● 对方商标注册满三年，提出撤三。

● 法院起诉。

商标保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广大企业需要明白一点，以上各种方式都是耗时耗力耗资的处理方式。

如果您目前还没有品牌保护的意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改变，提早注册保护。

如果是您已经注册，却被他人擦边蹭知名度，那就需要更完善的布局，知识产权保护不易，品牌发展不
易，值得奋斗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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